中共延庆县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文件
延教团发[2009]4号


★

关于转发共青团延庆县委《关于开展“微笑在岗位 青春献祖国”主题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单位团组织：

现将团县委《关于开展“微笑在岗位 青春献祖国”主题活动的通知》（延团发[2009]18号）转发给你们，请各青年文明号集体和正在创建青年文明号的集体认真贯彻落实,按照文件有关要求并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积极开展争创活动，发挥青年教师在和谐延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促进青年文明号活动的深入开展。请随时上报活动信息

团教工委

2009年9月16日
附件：关于开展“微笑在岗位 青春献祖国”主题活动的通知
共青团延庆县委员会
延团发[2009]18号

★ 

关于开展“微笑在岗位 青春献祖国”主题活动的
通  知

各级青年文明号集体、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

为营造国庆60华诞隆重、喜庆、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加强青年队伍建设，充分发挥青年文明号在推动延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共青团延庆县委员会决定在各级青年文明号集体及创建集体中集中开展“微笑在岗位 青春献祖国”活动,以此展现广大青年良好的精神风貌，在喜庆祖国60华诞之际进一步创一流业绩、树行业形象、提升岗位技能，让国庆期间出行的游客及广大群众处处感受青年文明号的微笑服务、文明服务、诚信服务，进一步引导教育我县广大青年为建设“富裕、宜居、文明、和谐”新延庆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具体事宜如下：
一、活动主题

微笑在岗位 青春献祖国
二、活动时间

2009年9月中旬—10月中旬
三、活动内容
（一）开展微笑服务活动
窗口服务行业单位的青年文明号集体及创建集体在国庆期间集中深入开展“微笑在岗位 青春献祖国”活动，以优质的服务接待广大群众，让人们感受到当代青年良好的精神面貌，通过青年在工作中的实际行动引领微笑服务，为祖国60华诞献礼。
（二）参与志愿公益活动
根据本单位和青年集体实际情况积极组织青年参与扶老助残、环境保护、科普宣传等志愿公益活动，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增强广大青年的社会责任感，为促进社会和谐贡献青年力量。
（三）开展“献爱心 促和谐”活动

各级青年文明号集体及创建集体积极组织青年通过结对帮扶、一对一等形式，对部分困难群体进行帮扶，集中在国庆期间重点以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身残人士等弱势群体为主，通过慰问、谈心、赠送生活必备用品等，让其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温暖，促进社会和谐。
（四）选树先进青年典型
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宣传栏、报告会等多种载体和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各行各业的先进青年典型，发挥榜样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在青年集体中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工作热潮,积极营造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四、工作要求

各级团组织要积极组织动员本单位、本系统青年文明号集体及创建集体深入广泛开展“微笑在岗位 青春献祖国”活动，并及时将活动信息及图片资料通过内网发送至团县委组宣部张文静、团县委社会工作部赵春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yqtxw@bjyouth.net。
共青团延庆县委员会

200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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